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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1 证券简称：*ST金灵 公告编号：2026-039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截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经 审 计 的 母 公 司 财 务 报 表 未 分 配 利 润 -

3,629,276,814.35 元，母公司未弥补亏损 3,629,276,814.35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不满足现金分红的法定条件。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本事项，并注意投资风险。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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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金灵 股票代码 3000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建国（代行） 朱宝龙

办公地址 南通市钟秀中路 135 号 南通市钟秀中路 135 号

传真 0513-85198488 0513-85198488

电话 0513-85198488 0513-85198488

电子信箱 dsh@jtltech.cn dsh@jtltech.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以工业鼓风机、离心空气压缩机、新型高效蒸汽轮机、工业锅炉等流体机械制造为核心的装

备制造提供商及系统集成与改造服务企业，已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同时，公司具备发电岛集成、

高压空气站集成、风系统节能改造等系统集成能力以及 EMC（合同能源管理）运营资质与能力，能够根据客

户需求提供 EPC（工程承包）、BOT（建设－运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等服务。

1.产品制造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建有省级研发中心。经

过多年产品迭代，产品线已覆盖鼓风机、压缩机、汽轮机、工业锅炉等，主要包括工业鼓风机、多级高压离

心鼓风机、高效离心空气压缩机、高速离心蒸汽压缩机、单级压缩机、新型高效蒸汽轮机、燃油燃气锅炉、

高效洁净煤粉锅炉、生物质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各类余热锅炉等。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脱硫

脱硝、食品发酵、纺织化纤、制药、船舶制造、太阳能光热发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余热利用、煤气

回收、钢铁冶炼、火力发电、石油化工、工业工艺冷却系统、食品冷冻保鲜、溶液提纯、矿井降温等领域。

2.系统集成建设与改造

公司依托高端高效核心装备，逐步向节能环保、新能源系统集成应用方向发展。公司积极推进余热余气

热电联产系统集成、高压空气站系统集成等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运能从事余热发电等能源发电工程的

成套设备供应及技术服务，具备工程项目总包资质，目前其项目已拓展至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等

东南亚国家与地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 年末

总资产 4,122,448,547.00 4,338,533,339.28 -4.98% 5,441,617,38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679,514,364.94 681,604,995.95 -199.69% 1,994,305,8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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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资产

2025 年 202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748,013,586.50 1,407,316,770.10 -46.85% 1,450,081,61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64,360,907.32 -1,314,498,055.95 -3.79% -505,510,65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07,527,086.57 -879,749,664.30 8.21% -561,082,32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9,069,865.52 -132,099,404.88 -202.10% -35,899,216.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01 -0.8827 45.61% -0.3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01 -0.8827 45.61% -0.33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不适用

1
-98.25% 不适用 -22.50%

注：1 因公司亏损且加权平均净资产为负数，测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为避免报表使用者产

生误解，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增减情况为不适用。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0,632,169.64 249,346,750.49 177,542,990.41 200,491,67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2,877,411.84 -129,520,803.73 -65,864,010.45 -1,096,098,68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2,917,697.28 -87,133,780.64 -58,510,165.32 -588,965,44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0,300,151.24 -82,936,001.79 -56,838,068.97 -178,995,643.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91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7,137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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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南通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7.88% 415,148,776.00 0.00 质押 164,589,838.00

季伟
境内自

然人
3.16% 46,994,805.00 0.00

质押 34,194,105.00

冻结 46,994,805.00

上海滚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滚石 9号股

权投资私募基

金

其他 1.56% 23,277,179.00 0.00 不适用 0.00

江苏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1% 17,993,700.00 0.00 不适用 0.00

季维东
境内自

然人
1.10% 16,383,104.00 12,287,328.00

质押 16,340,000.00

冻结 16,383,104.00

南通科创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06% 15,748,160.00 0.00 不适用 0.00

孙勇军
境内自

然人
0.64% 9,495,175.00 0.00 不适用 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

投·祥瑞 6号

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53% 7,961,190.00 0.00 不适用 0.00

高盛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外法

人
0.47% 6,999,686.00 0.00 不适用 0.0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

投·祥瑞 5号

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6% 6,885,41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季伟、季维东系兄弟关系，且为一致行动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祥瑞 6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祥瑞 5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同一主体控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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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5 年 3 月 28 日，公司收到债权人上海创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送达的《告

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或“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收到南通中院作出的《决定书》（2025）苏 06 破申 22 号、（2025）苏

06 破申 22 号之一，获悉南通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

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4 日披露的《关

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6）。

（三）2025 年 4 月 7 日，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规定，对是否涉及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强制退市行为的情况、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承诺履行情况等事项进行了全面自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专项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

007）。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自查事项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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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为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及后续重整工作（如有），最大程度维护全体债权人及相关方合法权益，

临时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指引规定，决定采用公开方式招募和遴选重

整投资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

（四）2025 年 4 月 19 日，临时管理人就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预重整期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五）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共有 36 家（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算作 1 家）意向投资人提交正式报名材

料并足额缴纳保证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0）。

（六）2025 年 6 月 10 日，公司收到南通中院送达的《批复》(2025）苏 06 破申 22 号，许可公司在预重

整期间借款合计不超过 2 亿元，所借款项专项用于支付公司为维持生产经营的必要支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批复许可公司在预重整期间进行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5）。

（七）根据《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的相关安排，经遴选确定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产业投资人”或“汇通达”）为重整产业投资人。2025 年 9 月 5 日，公司、临时管理人与产业投资

人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约定汇通达以每股价格 1.3996 元受让转增股票 710,511,267 股，支付投

资款合计 994,431,569.29 元，拟认购的股份数量对应重整投资完成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 25%（含本

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3）。

(八）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南通中院送达的（2025）苏 06 破 56 号《民事裁定书》及《决定

书》，南通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公司预重整阶段的临时管理人金通灵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同日，公司收到南通中院送达的（2025）苏 06

破 56 号《复函》及（2025）苏 06 破 56 号之一《决定书》，南通中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准

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

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关于法院同意公司在重整期间继

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同日，公司获悉南通中院发布（2025）苏 06 破 56 号《公告》，债权人应在 2026 年 2 月 1 日前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并定于 2026 年 2 月 2 日下午 2 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启动重整阶段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九）根据《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的相关安排，经遴选确定

宁波沅润昆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雅善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雅时春芽科技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芜湖长珞项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金腾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博灿通叁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通云福金灵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谷昱轩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平观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太仓聚蓝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青岛启崇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尚越欣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灿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信托有限公司（代表“苏信服务·诚益 7 号企业财富管理信托”“苏信财富·富诚 S2501 金通灵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外贸信托-玄武 44 号金通灵重整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南通粤乾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兴途特殊机遇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重整财务投资人（以

下统称“财务投资人”）。2026 年 1 月 12 日，公司、管理人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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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投资人以 2.79 元/股共受让转增股票 496,111,984 股，支付投资款合计 1,384,152,435.36 元，最终受让

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财务投资人指定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与财务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1）。

（十）2026 年 1 月 16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02）

及《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及《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金通灵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

（十一）2026 年 2 月 2日，公司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

组会议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6）、《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组会议的法律意见

书》。同日，公司重整期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关于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十二）2026 年 2 月 3日，公司收到南通中院送达的（2025）苏 06 破 56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南通

中院裁定批准《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

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重整计划》。

（十三）2026 年 2 月 9日，公司收到管理人的通知，管理人已确认收到全体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全部重整

投资款，截至 2 月 9 日，管理人账户已收到本次所有重整投资人足额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合计金额

2,378,584,004.65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重整投资人全部重整投资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同日，公司披露《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9）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调整

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1）。

（十四）2026 年 2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调整事

项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同时，披露《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4），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登记日当

天 2026 年 2 月 11 日，公司股票停牌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复牌。

（十五）2026 年 2 月 12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2026 年 2 月 11 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拟转增的 1,352,880,853 股

股份已全部完成转增，其中 1,206,623,251 股为首发后限售股，146,257,602 股为无限售流通股；公司总股

本由 1,489,164,214 股增加至 2,842,045,067 股。上述 1,352,880,853 股转增股份已全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

的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后续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法院申

请另行扣划至相关投资人及债权人账户。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4.4.2 条的规定，调整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鉴于本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6 年 2 月 11 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

记日前一交易日（2026 年 2 月 10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 3.16 元/股，高于本次重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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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价 2.38 元/股。故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 年 2 月 12 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应当依据公司

本次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调整为 2.79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调整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股票开盘参考价格的专项意见》。

（十六）2026 年 2 月 13 日，公司收到南通中院送达的（2025）苏 06 破 56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

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管理人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出具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同日，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暨法院裁定终结重整程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金通灵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

（十七）2026 年 2 月 24 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

公告》（2026-019）。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转增股票中的

1,206,623,251 股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汇通达作为产业投资人认购股票 710,511,267 股，其余由各财务投

资人认购。转增股票中的 146,257,602 股通过以股抵债的形式用于清偿公司债务，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通产控”）作为债权人本次领受股票 26,376,131 股（不含暂不领受的部分股票）。上述

汇通达认购、南通产控本次领受的股票（不含暂不领受的部分股票）已由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分别过户至其指定的证券账户。汇通达已持有公司 710,511,26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原控股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产控”）持股比

例被动降至 15.54%。公司控股股东由南通产控变更为汇通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则由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汪建国。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之财务顾问意见》。

（十八）2026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董事

会换届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第七届董事会成员：董事长汪建国、副董事长赵亮生，非独立董事尹剑、

陆健、申志刚，独立董事罗斌、王恒、孙天澍，职工董事陈云龙。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申志刚、副总经理

金振明、时根生，财务负责人王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2026-031）、《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2026-033）、《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6-03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6-035）。

（十九）公司 2025 年度期末净资产经审计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 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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